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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文理学院科研经费使用负面清单

项目负责人是科研经费使用的直接责任人，应依法依规

做好预算编制和合同执行，对经费使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、

真实性和相关性负责。为了指导项目负责人合规、合理使用

科研经费，学校梳理了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的负面清单，具

体如下。

一、列支与本项目任务无关的支出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列支与本项目不相关的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或国

际合作交流费等费用；

2.列支教育教学活动中学生培养或论文答辩等费用；

3.列支与本项目不相关的专利年费、版面费、最终成果

出版费等。

二、未按照规定执行和调剂预算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列支未在预算中的外拨经费；

2.超范围列支劳务费，超标准发放专家咨询费，或以任

何形式回收劳务费；

3.结余经费使用未按照直接费用开支范围列支；

4.项目业务费、劳务费和设备费发生调整时，未按要求

进行报备或审批；

5.将使用科研经费购置的资产据为己有，擅自处置科研

仪器设备，包括但不限于：转让、出租（出借）、变卖等。

三、通过虚假合同、虚假票据、虚构事项、虚报人员等

弄虚作假，转移、套取、报销项目资金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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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委托不具备相关业务资质或经营范围不符的单位进行

测试化验加工等外协工作；

2.以测试化验加工名义转包科研任务，以虚构或增减测

试化验加工费用等方式，变相转移、套取资金；

3.未真实开展试验研究，通过向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或

他人付费获取实验研究数据；

4.虚构科研工作事项发放劳务费或评审费；

5.列支连号、跳号市内交通费。

四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资金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人文社科类直接费用中列支大量办公用品（包括但不

限于复印纸、硒鼓、墨盒、打印纸等）；

2.自然科学类直接费用中列支打印机、投影仪、个人计

算机等通用办公设备费用，列支打印纸、硒鼓、U 盘、个人

计算机及配件等通用办公用品；

3.国家社科基金、教育部项目经费中列支论文版面费；

4.直接费用中列支日常办公用的水、电、气、暖、通讯

费、邮寄费、网络费、房屋租金等支撑条件费用。

五.使用项目资金列支应当由个人负担的有关费用，包括

但不限于：

1.列支论文润色、编辑、翻译或修改等费用；

2.列支因私发生的火车票、机票、住宿等费用；

3.列支在中科院期刊黑名单或预警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

费用。


